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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编制
福建省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是否上市
	(是,上市板块：          
(否

	单位性质
	□国有□合资

(民营□其他
	注册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申报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话
	

	
	
	
	电子

邮箱
	

	单位简介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所属行业、企业规模、主营业务领域、主要产品、技术优势、研发能力、重点客户等基本情况，主要产品技术市场在全国或全球水平位次。


	申报方向

（请√选一项）
	 (算力服务补助  
 (“领雁”软件企业

 (软件优质产品

 (硬件优质产品      


	项目介绍
	算力服务补助方向：

企业经营情况（包括上年度营业收入情况；算力采购情况，说明具体供应商和金额）；

模型研发情况（包括上年度算力使用、算法使用、应用领域、实际成效等情况以及下步计划）；

模型研发团队介绍（包括人员分工、专业以及相关经历资质等）；

附件及相关佐证材料（1.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相关财务报表；2.与算力服务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及付款凭证，包含产品类型、用量、显卡机型配置；3.模型研发团队相关佐证材料；4.营业执照、相关专利、获奖证书；5.无涉黑（失信）承诺；6.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材料，如模型自评报告、第三方评测的详细报告（如模型理解、推理、生成能力及智能性、鲁棒性、效率等内容）、模型研发阶段性成果（如较小参数规模模型）的评测报告或其他证明在研模型先进性相关证明材料（如研发模型所用数据集、Token集等内容）或对外提供开放服务的相关证明材料（如签订合作协议、合同、订单、发票等）。
“领雁”软件企业方向：

一、企业经营及研发情况（包括上年度营业收入、人工智能软件业务收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研发投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研发人员占比，研发团队简介、产学研开展情况，参与市级以上项目及验收情况）；
二、研发机构建设情况（市级（含）以上的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建设情况，主导或参与标准数量、知识产权说明）；

三、主要产品简介（包括人工智能领域软件主要产品或解决方案在相关领域典型场景的应用情况，突出体现赋能行业协同创新的情况；人工智能领域软件主要产品的技术及相关关键性能指标，体现在行业内的领先水平；主要业务、产品、解决方案市场情况）；

四、附件及相关佐证材料（1.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相关财务报表；2.营业执照、专利、获奖证书、各类相关资质证书；3.无涉黑（失信）承诺；4.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材料，如科技查新报告、销售合同、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市场份额情况、技术先进性情况等）。

软件优质产品方向：

一、产品简介（包括名称、功能、技术水平、销售情况、应用成效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二、产品研发团队介绍（包括人员姓名、职务、分工、专业以及相关经历资质等）；
三、附件及相关佐证材料（1.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相关财务报表；2.销售合同以及付款凭证；3.研发团队相关佐证材料；4.营业执照、相关专利、获奖证书；5.无涉黑（失信）承诺；6.产品经济社会效益佐证材料；7.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材料）。

硬件优质产品方向：

一、产品简介（包括名称、功能、技术水平、销售情况、应用成效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二、产品研发团队介绍（包括人员姓名、职务、分工、专业以及相关经历资质等）；
三、附件及相关佐证材料（1.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相关财务报表；2.销售合同以及付款凭证；3.研发团队相关佐证材料；4.营业执照、相关专利、获奖证书；5.产品图片以及检验检测报告；6.无涉黑（失信）承诺；7.产品经济社会效益佐证材料；8.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材料）。

注：上述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材料真实性承诺
	本单位承诺：

1.申报书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2.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事实存在，来源合法。

3.所报送的材料符合国家保密规定，未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

4.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一切责任。 

申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推荐意见
	经办人（签字）：       审批人（签字）：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